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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博雅

案情介绍：
2016年8月，

王某因资金周转
不开向同学丁某
借款两万元， 并
当场写下欠条 。
如今到了约定的
还款期限， 丁某
要求王某还钱时
却被拒绝， 理由
是欠条上的落款
不 是 王 某 的 名
字， 无奈之下的
丁某到百善镇法
律援助工作站进
行咨询。

咨询中， 丁
某 表 示 当 时 王
某 在 欠 条 上 写
的是绰号， 他认
为 大 家 都 是 同
学 ， 彼此熟悉 ，
也就没当回事 ，
谁知现在却是这
个 落 款 惹 了 麻
烦。 而王某则表
示自己并没有向
丁某借钱， 这个
欠条是伪造的 ，
那么， 署名绰号
的借款还能要回
来吗？

法律分析：
即使落款是

绰号， 借款事实
也不是不能确认
的。 在借款过程
中， 双方会根据
实际情况写下借
据， 借据的写法
是 有 正 规 要 求
的， 在借据落款
写绰号这样的事并不多
见， 这对债权举证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但也不是没
有途径： 一方面， 丁某可
以通过申请笔迹鉴定来
证 明借据及落款是借款
人亲笔书写的； 另一方面
也可以提供其他佐证证
明 落款处的绰号确实是
借 款 人 常 用 的 ， 如 村
（居） 委会证明、 朋友邻
居的证言等。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的王某终于坦承了向丁某
借款的事实， 并承诺会尽
快还款 ， 双方就还款时
间、 还款方式达成合意。

工作站提示：
在借款过程中， 为规

避可能出现的风险， 除借
款人应当诚实守信及时归
还借款外， 出借人还应当
有基本的法律防范意识。
出具规范借据是最基本的
要求， 针对大额借款最好
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 如
果对本名以外的其他称呼
没有把握， 最好以借款人
身份证上登记的姓名为
准， 并附带身份证号以作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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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被卷走， 可要
求单位重发

【案例】
钟晓琳等13人是包工头柳某

先后招聘的农民工， 在一家公司
的建筑工地从事外墙装修 。 至
2017年3月10日工程完工时 ， 大
家共有42万余元工资尚未清结。
其中， 最多的人有6万余元， 最
少的也有上万元。

就在大家以为可以拿到自己
血汗钱的回家之际， 他们却得到
一个欲哭无泪的消息： 柳某从公
司结清大家的全部工资后携款潜
逃了！ 而公司以其已将工程承包
给柳某， 将钱支付给柳某没有错
为由， 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柳某没有建筑资质， 也不是
适格的用人主体， 且其与钟晓琳
等人之间没有劳动合同， 故在钟
晓琳等人要求重发工资时， 公司
以 不 能 重 复 支 付 工 资 为 由 予
以拒绝。

【点评】
公司必须向钟晓琳等重新发

放工资。 其原因是：
一方面，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
的通知》 第四条规定： “建筑施
工、 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
(业务) 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
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 对
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
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
担用工主体责任。”

这就是说， 该公司虽然只是
将工程承包给柳某， 与钟晓琳等
之间没有劳动合同， 但由于建设
施工工程领域中， 用人单位必须
是具备建筑资质的企业， 而包工
头柳某没有建筑资质， 也就决定

了只能由公司 “承担用工主体责
任”。 其承担责任的形式， 当然
包括向钟晓琳等发放工资。

另一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
十六条规定： “实际施工人以转
包人 、 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
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实
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
利的， 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
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
据此， 钟晓琳人等有权通过诉讼
直接向公司索要工资。

工资被错发， 可要
求单位重发

【案例】
一家公司生产的季节性很

强。 正因为如此， 从2017年4月
初起， 订单便铺天盖地而来。 为
抓住商机， 不失去赚钱的机会，
该公司紧急高薪招聘了一批季节
工， 顾晓慧亦在其中。

两个月后， 公司根据员工签
名认可的 、 留存在公司的计件
单， 向员工发放工资。 当顾晓慧
前往领取时 ， 发现自己16000余
元工资被错发给同事肖某了。 而
肖某的工资总额只有4000余元 。
此时， 肖某领取工资后已经不知
去向。

顾晓慧只好找公司索要， 公
司 却 以 该 错 误 是 财 务 人 员 的
过 错 为由 ， 要求她找相关财务
人员解决问题。 财务人员则借口
该工资已经实际发放， 让她去找
肖某要钱。

【点评】
公司必须向顾晓慧重发工

资。 其理由是：
一方面， 《侵权责任法》 第

三十四条规定： “用人单位的工
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
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
执行 〈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
见 （试 行 ） 》 第 58条 也 指 出 ：
“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
他 工 作 人 员 ， 以 法 人 名 义 从
事 的 经营活动 ， 给他人造成经
济损失的， 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
事责任。”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 ，
只要公司财务人员的行为属于执
行工作任务， 或者是以公司名义
从事活动， 公司就必须赔偿其所
造成的损失， 不得以是财务人员
的过错为由推卸责任。

本案中， 财务人员根据公司
要求、 按照公司保存的计件单向
招聘的季节工发放工资， 明显属
于 “执行工作任务”， 公司不得，
也推卸不了责任。

另一方面， 公司财务人员未
仔细核实计件单上的名字与领款
人身份， 即轻易向肖某发放数额
较大的现金， 明显是对可能出现
的风险疏忽大意或者轻信可以避
免， 即具有主观上的过失。 在此
情况下， 如果将财务人员造成的
损害后果转嫁给顾晓慧承担， 无
疑是极不公平的。

工资被冒领， 可要
求单位重发

【案例】
2017年5月15日 ， 李春兰与

公司的劳动合同到期。 根据劳动
合同的约定， 李春兰可以一次性
领取到3万元业绩考核奖金。 可
是， 当李春兰前往公司财务处领
取考核奖时 ， 却被财务人员告
知， 其室友钟某已经持她出具的
委托书帮她领走了。

“我 并 没 有 要 求 钟 某 代 领
呀？” 李春兰一边说， 一边拨打
钟某电话， 而对方的手机已经关
机。 她心急火燎赶到宿舍， 同事
们告诉她： 钟某已离开多时。

原来，钟某冒领款项后跑了！
无奈， 李春兰只得要求公司

重新向其发放奖金， 而公司以已
经发过为由予以拒绝， 并说李春
兰 想 要 这 部 分 钱 只 能 去 找 钟
某索要。

【点评】
公司必须向李春兰重新发放

工资。 其法律依据是：
一方面， 公司财务人员的行

为违法。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六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将工
资支付给劳动者本人。 劳动者本
人 因 故 不 能 领 取 工 资 时 ， 可
由其亲属或委托他人代领。” 而
钟某并非李春兰的亲属， 李春兰
也没有委托过钟某代领， 财务人
员未加核实， 轻易让钟某代领，
导 致 冒 领 既 成 事 实 ， 明 显 与
之相违。

另一方面， 钟某的代领对李
春兰没有法律约束力。 《民法通
则》 第六十六条规定： “没有代
理权、 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
止后的行为， 只有经过被代理人
的追认， 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
任。 未经追认的行为， 由行为人
承担民事责任。 本人知道他人以
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
认表示的， 视为同意。”

因为李春兰与钟某之间没有
委托关系， 所以， 钟某的代领当
属无权代理。 鉴于李春兰事后并
不认可其代领行为， 这就意味着
钟某的代领对李春兰并没有任何
法律约束力。 因此， 李春兰仍然
享有要求公司支付的权利， 公司
必须继续履行相应的义务。

（颜梅生 法官）

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张
先生向记者反映： 近日， 他的信
用卡被停止使用了。 银行给出的
理由是， 他进了银行征信系统黑
名单。

何以如此呢？ 张先生说， 那
是2012年5月的一天晚上， 他在
家中洗完澡准备入睡时收到一条
银行发来的短信， 内容是他的银
行信用卡在境外消费近 1000美
元 。 “都晚上十点多了 ， 我人
在北京， 我的银行信用卡就在钱
包里，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一笔境
外消费呢？”

蹊跷之余， 张先生意识到 ，
其信用卡一定在境外被盗刷了。
他马上给银行信用卡客服打电话
说明情况， 并要求将该卡冻结，
并拒绝该笔交易的支付。

次日， 张先生到银行说明情
况。 至此， 事情就搁置下来。

可是， 此后每个月张先生都
收到一条银行通知其尚欠还款的
短信， 且还款额一直在递增。 大
约半年后， 银行的客服人员电话
告知他， 说这笔钱是在西班牙消
费的。

张先生当即提出： 第一、 他
从未去过西班牙， 他的护照没有
西班牙出入境记录就能证明； 第
二、 他的信用卡消费要凭本人签
字， 其未签字就证明这笔钱不是
他消费的。 同时， 他请银行尽快
解决这一问题。

事发两年后， 张先生接到银
行法律部门的电话， 说这是一笔
有争议的消费， 商家说是你张先
生消费的也有商家的道理， 现在

这件事要由国际银联组织仲裁，
要求张先生签署相应的法律文
件， 由银行代表张先生去参加国
际银联仲裁机构的仲裁。 张先生
认为盗刷事实明确， 本人和卡都
没有在西班牙消费的依据， 所以
拒绝了签字。

又过了约半年的时间， 张先
生发现银行的短信通知上， 已经
没有了那笔盗刷金额。 然而， 因
这笔盗刷金额产生的滞纳金， 却
在滚动增加， 目前已接近800美
元。 张先生认为自己就是因此上
了银行系统的征信黑名单。

律师说法
对于张先生的遭遇， 北京市

中视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玉祥认
为， 银行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张先

生在信用卡盗刷事件中存在过错
就将其列入征信黑名单， 此行为
就侵害了张先生的名誉权。

李律师说， 张先生只要有证
据能够证明其银行卡被盗刷时，
自己本人是在国内， 被盗刷的银
行卡就在自己手里， 也在国内，
就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且对银
行没有失信， 银行就没有理由将
其纳入征信系统黑名单。

本案中， 银行不再要求张先
生对在西班牙被盗刷的本金负
责， 等于认可张先生对此次盗刷
信用卡行为无过错。 至于以后发
生的滞纳金等， 也应当与张先生
无关。

如果银行系统不将张先生移
出黑名单， 其可以通过诉讼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银行卡在国外被他人盗刷 持卡人却上了国内黑名单

眼看着即将到手的工资被他人卷走、 错领、 冒领了， 当事人该怎么办？ 是听之任之、 自认
倒霉， 还是积极维权， 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在实践中， 对于上述三种情况， 当事人无
须自认倒霉。 相反， 其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要求单位向自己重新计发工资。

工资被他人卷走、 错领、 冒领， 当事人该咋办？

三种情形可要求单位重新计发工资


